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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區管理處后里第一淨水場設置小水力發電設備案 

廠商資格審查表 

廠商名稱：  

文件名稱 結果 原因 

一、 押標金 

新臺幣 1,200 萬元整。(得於當場補正) 

□符合 

□不符合 

 

二、 廠商登記或設立證明 

以下任繳一種：公司登記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公司變更登記表、

公司登記證明書或列印公開於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網站之最新資料

代之。 

登記營業項目須有電器承裝業（E601010）(需檢附甲級以上電器承

裝業登記執照及電氣工程工業同業公會會員證(須為有效期限內)) 

或發電、輸電、配電機械職製造業(CC01010)或能源技術服務業

（IG03010）或發電業(D101011)或汽電共生業(D101050)或公用售

電業(D101081)或再生能源自用發電設備業（D101060）或再生能源

售電業(D101091)。(得於當場補正) 

□符合 

□不符合 

 

三、 廠商納稅證明 
最近一期之營業稅繳款書收據聯或主管稽徵機關核章之最近一期

營業人銷售額與稅額申報書收執聯。廠商不及提出最近一期證明

者，得以前 1期之納稅證明代之(免稅法人請提出免稅證明書）。新

設立且未屆第一期營業稅繳納期限者，得以營業稅主管稽徵機關核

發之核准設立登記公函代之；經核定使用統一發票者，應一併檢附

申領統一發票購票證相關文件代之。(得於當場補正) 

□符合 

□不符合 

 

四、 廠商信用之證明 

票據交換機構或受理查詢之金融機構於截止投標日之前半年內所

出具之非拒絕往來戶及最近三年內無退票紀錄證明文件。（由票據

交換所或受理查詢金融機構出具之票據信用查覆單，應加蓋查覆單

位、單位有權人員及經辦員圖章者，始可作為證明之文件）。(得於

當場補正) 

□符合 

□不符合 

 

五、實績證明文件 

1.投標廠商需提供小水力發電設備相關類似實績或協力單位之類

似經驗與實績證明。 

2.並須提供協力廠商登記執照，包括(1)甲級電器承裝業(E601010）

及(2)甲等自來水管承裝商(E501011)及(3)電機或機械技師及(4)土

木或結構技師及(5)水利技師。投標廠商營業項目登記如為甲級電器

承裝業(E601010）則協力廠商得免甲級電器承裝業(E601010）證明。 
(得於當場補正) 

□符合 

□不符合 

 

六、其他應檢附文件 

押標金(得於當場補正)、投標切結書、投標單(不得補正)、設置使

用計畫書(共 15 份，正本 1 份，副本 14 份) (得於當場補足份數)。 

□符合 

□不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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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實收資本額 

實收資本額限定新臺幣 5,000 萬以上。(得於當場補正) 

□符合 

□不符合 

 

八、切結書、委託代理授權書(無，者免) 

切結書如於投標時未付，仍屬有效標，惟得標廠商應於簽約前補送。 

□符合 

□不符合 

 

註：投標廠商應提出之資格證明文件，除招標文件另有規定外，以影本為原則，但本機關於必要時得通知投標

廠商限期提出正本以供查驗，查驗結果如與正本不符，係偽造或變造者，機關於開標前發現者，其所投之標應

不予開標；於開標後發現者，應不決標予該廠商；決標後發現得標廠商於決標前有前揭情形者，應撤銷決標。

但撤銷決標反不符公共利益，並經上級機關核准者，不在此限。另機關撤銷決標者，契約視為自始無效，並準

用解除契約或終止契約之規定。 

審查結果：□符合              □不符合 

審查人員簽章：                           (114 年 11 月 12 日) 


